
科技导报2020，38（5）www.kjdb.org

生命科技伦理问题与治理策略
——以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为例

彭耀进，李伟

收稿日期：2020-01-09；修回日期:2020-03-12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XDA16040503）；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XBKJLL2019001）
作者简介：彭耀进，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命科技法与伦理、知识产权与标准、科技与创新政策等，电子信箱：yaojin.peng@ioz.ac.cn
引用格式：彭耀进, 李伟 . 生命科技伦理问题与治理策略——以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为例[J]. 科技导报, 2020, 38(5): 42-49;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20.05.00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北京 100101

摘要 新兴生命科技领域中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意义重大，同时其在公众厌恶、对“非自然”

和模糊物种界限的担忧、对嵌合体生物伦理地位的不确定、有损人性尊严以及滑坡论等方面

存有巨大的伦理、社会争议，进而给当下法律规则和治理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研究认

为，基于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不可否认的益处以及潜藏的伦理、社会争议，争议因具体研究类

型而异，不应简单地允许或禁止一切嵌合体研究，而应采取密切监控、个案分析的适应性灵

活治理策略。从法律与伦理规范、审查与监督管理、公众探讨与科学传播等多个维度提出治

理策略相关建议，以争生命科技领域发展与伦理限制之二维平衡，保障该领域健康有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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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的发展必然要与伦理、法律和社会问

题的研究同步进行，避免因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而

造成的技术“无所不能”的迷思，从而防范诸多事后

难以弥补的伤害[1]。生命科技领域中的人-非人动

物嵌合体（以下简称“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尤需

如此。本文所探讨的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是指将

人类细胞（尤其是干细胞）添加至动物胚胎以制备

出“人-动物嵌合体胚胎”从而进行相关研究，以及

将该嵌合体胚胎植入动物体内发育成熟，以制造出

“人-动物嵌合体生物”。由此可见，随着21世纪生

命科技的跨越发展，人们操纵、研究人类干细胞及

动物，已逐渐从研究干细胞及实验动物本身，扩展

至利用人类干细胞与动物胚胎相结合制造嵌合体

胚胎甚至嵌合体生物等复杂操作。一方面，人-动
物嵌合体研究有巨大的科学和医学应用价值，例如

发育生物学、免疫学、干细胞研究、药物测试以及器

官异种制造与移植等；另一方面，此类研究可能引

致巨大的伦理、社会争议，例如重塑人在万物中的

地位、改变人的定义、模糊物种之界限、有损人性尊

严等问题，以及可能衍生出其他复杂且严重的社

会、法律问题。此类研究及相关应用所引发的伦

理、社会问题已超越科学本身，可能影响到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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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利益。

鉴于此，在生命科技研究如火如荼之时，在其

研究成果最终进入人类生活之前，有必要对该领域

研究及未来应用保持谨慎的态度，充分探讨其伦

理、社会问题，并基于此寻求治理路径，以争科技进

步与伦理限制之二维平衡，保障该研究领域健康有

序发展。本文以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为例，探讨其

伦理、社会问题。

1 科学背景及其应用

由于嵌合体研究所涉及的是新颖的生命科技

领域，简要了解人-动物嵌合体的基本科学背景及

其应用是理解并深入分析其背后伦理、社会争议以

及最终制定相应国家立法、监管政策的关键第一

步。最常见的人-动物嵌合体的创造方法为囊胚

注射法，是将人类干细胞注射到另一非人动物物种

的早期胚胎中，随后干细胞能够在动物胚胎中分

化，理论上整合到所有组织类型中。由此方法所产

生的嵌合体包含两个物种细胞的混合 [2-3]。例如，

2017年，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宣布已经

创造出人-猪嵌合体胚胎 [4]。这些人-猪嵌合体胚

胎是通过将人诱导多能干细胞注射到猪胚胎中，然

后将其植入母猪体内发育 28天。在人-猪嵌合体

胚胎的多处都有发现人类细胞，尽管嵌合率很低，

但实验表明，在人-动物嵌合体内生成人体器官成

为可能。2019年 12月，中国的研究团队成功制造

非人灵长类和猪嵌合体活体生物，为实现大型嵌合

体生物体内器官重建的最终目标带来希望[5]。

人-动物嵌合体的潜在应用主要有 4 个方

面[6]。首先，嵌合体可作为研究人类生长发育的工

具[7]，研究不同组织、器官发育和调控其功能的分子

机制。其次，人-动物嵌合体是在新药研发中利用

人-动物嵌合体测试、筛选药物，以较小的代价获

取有价值的临床数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小人类受

试者试药时面临的风险[3]。再次，科学家可以通过

人-动物嵌合体获得更贴近人类需求的动物疾病

或损伤模型，以便研究人类疾病，例如神经退行性

疾病和精神疾病（如帕金森氏症和阿尔茨海默氏

症）等[8]。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器官来源。

科学家希望通过人-动物嵌合体（例如人-猪嵌合

体）以制备人体器官，从而解决当前移植器官短缺

的问题。如果干细胞是从患者自身获得的诱导多

能干细胞，那么可以产生与患者基因匹配的器官，

以避免终身免疫排斥的负担[9]。据新华社统计，仅

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就超过 30万人，但

器官移植手术的供需比为1/30，可见器官移植供需

缺口巨大[10]。因而，解决人类器官移植极度短缺问

题的可能性为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提供了强大的

发展动力。

2 伦理、社会争议

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无

疑令人兴奋。然而，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也引发巨

大伦理、社会争论，由此可能会影响各国政府决策，

进而影响整个领域的发展。目前，在伦理上针对

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提出的反对论点突出为对人-
动物嵌合体的厌恶情绪，对“非自然”和模糊物种界

限的担忧，对出生后活的人-动物嵌合体生物伦理

地位的不确定，认为有损人性尊严，以及滑坡论

等。探讨这些伦理、社会争议，不仅为化解各种社

会观念的冲突提供帮助，而且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评

价生命科技研究应用的社会价值，最终达致理解并

制定符合国情，促进科学技术研究进步的治理体

系。虽然国际社会针对人-动物嵌合体的部分论

点可能植根于宗教文化，但鉴于中国国情及本土伦

理价值观，本文不对其作探讨。

2.1 对嵌合体的“厌恶”

提及人-动物嵌合体，或许有人脑海中会产生

人身、动物头的怪物画面。有些人在看到人-动物

嵌合体的字眼和图片时，会不自觉地产生厌恶甚至

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来自对人类本身与其他物种

混合的反感，抑或是源于强烈的社会禁忌，即人与

动物性交或其他形式的身体亲密[11]。例如，美国总

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前主席利昂·卡斯博士就明确表

示对人-动物嵌合体本能的不适或反感，表明嵌合

体研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12]。有人指出这种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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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不仅能够成为反对嵌合体研究的论点，而且还

应该得到重视和深层次的挖掘[13]。然而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一个人仅怀有厌恶情绪却没有潜在合理

的理由，是很难说服他人理解其情绪并产生共

鸣[14]。从此角度看，厌恶情绪可能仅为一种简单的

直觉，而并非所有人都有，因而不具有道德重要

性。例如，一个对不同肤色感到厌恶的人就难以说

服他人分享其情感，反而如若此人在真正接触和理

解不同肤色人群之后，其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

有所转变，甚至可能与之前矛盾。由此可见，尽管

人们的反感情绪不容忽视，但决策不能简单地建立

在人的本能反应之上，厌恶情绪不应成为反对人-
动物嵌合体研究的伦理问题[15]。

2.2 对“非自然”的担忧

对人-动物嵌合体是“非自然”的担忧指出，改

变动物体内组织细胞的物种来源势必会影响动物

的自然性，使其处于非自然的状态。然而从功利角

度来看，自然的并非一定有益于人类。人类自诞生

以来就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能力改造着自然，诸如疫

苗、抗生素这样的医疗干预也是非自然的。可以

说，任何人类社会的技术手段皆具有反自然性，是

对自然的强求和促逼，且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常

态 [16]。严格禁止“非自然”的观点，不仅试图排除

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可能性，而且甚至要求彻底

拒绝包含现代医学在内的任何“非自然的”人类干

预。这样的论点显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问

题并非人类社会反对“非自然”的事物，而是一个特

定的社会接受何种程度的“非自然”的新鲜事物。

2.3 模糊物种间的界限

对于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一个关键伦理争

议是模糊或跨越物种之间的界限，或者是说破坏

“物种完整性”本身是否在伦理上就是错误的。之

所以有此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文化中对于自身

物种的纯粹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追求，如皇室、贵族

等强调血统的称谓，甚至连人类喜欢的动物都有品

种猫、血统马的分类；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和动物

在现有文化中受到不同的对待，具有不同的伦理和

法律地位[17]。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模糊物种间界限

的观点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物种间的界

限是天然的、固定的和道德上相关的，完全的伦理

地位只为人类保留 。赞同此观点者将其论点建立

在构成人类身份和属于智人物种的各种本质论基

础上[18]。

然而，该观点似乎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首

先，伦理地位不是由物种本身赋予的，而是由一些

与道德相关的能力赋予的，如感知、自主和/或自我

意识[19]。其次，物种身份是固定且明确划分的这一

前提假设在科学界尚存争议，还未得到遗传学或生

物学研究的证实[20]。亦有人提出，如果将人-动物嵌

合体研究限定于具体的科学目的，例如为解决可移

植器官资源短缺的问题，而非创造人-动物混合怪

物，则不会出现破坏物种完整性的情况[16]。当然，需

要注意的是，在将人-动物嵌合体胚胎植入动物体

内并使其发育成熟的情形下，当所创造的人-动物

嵌合体生物相较于原动物物种而言，其认知能力有

所改变或者当人类细胞对嵌合体生物的生殖系有

贡献时，则可能存在巨大的伦理问题，因为可能会

出现所造嵌合体生物属于哪个物种的混淆[17]。

2.4 伦理地位的不确定

对所创造的嵌合体生物属于哪个物种的混淆，

进一步思考，却又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重大

的伦理困境，即该既非完全动物亦非完全人的生物

的伦理地位如何。具体而言，当科研人员把人类干

细胞融合到动物胚胎中，使出生后的嵌合体生物组

织、器官中含有人类细胞，甚至可能创造出有人类

完整组织、器官（甚至可能是大脑）的嵌合体生物。

在此类情况下，人们担忧人类细胞的加入可能会赋

予动物足够的人类属性，使嵌合体生物更像人类。

康德认为，人之所以能与非人类动物区别开来，是

因为他有能力充当理性的代理人，并意识到指导其

行动的原则 [21]。如果人-动物嵌合体生物获得一些

人类的属性，是否有资格获得与人类相同的伦理地

位，是否享有权利不被杀死或不被用作达到某种目

标的手段，这些都是存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大脑是人类独特的道德特征，人的更

高伦理地位得益于更大的认知能力[22]，基于此，人

的伦理地位高于动物。与此同时，不难发现，人们

传统观念对动物也会有伦理地位的分级，越高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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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其福利伦理地位也越高，其在伦理审议中的利

益就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鉴于此，人与动物的神

经系统嵌合尤成问题。当科研人员在动物早期胚

胎中注入人多能干细胞时，宿主动物的神经系统中

可能嵌入人神经细胞[23]。宿主动物大脑中人类神

经物质的发展，就可能使人们担忧人-动物嵌合体

生物会出现与人伦理地位相关的精神属性，即形成

类似于人的认知能力。那么，此类人-动物嵌合体

生物的伦理地位则变得不确定起来。创造此类

人-动物嵌合体生物就必然挑战现有的人类与动

物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嵌合体生物的潜在交往[18]。

然而，对于评估人-动物嵌合体生物出现什么样的

行为、心理特征或认知能力是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的，当前尚无明确的标准和界定[24]。

2.5 有损人性尊严

一些伦理学家反对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主

要论点是，该嵌合体的创造和应用会侵犯人性尊

严[25]，其不是任何个人的尊严，而是整个人类物种

的尊严。康德认为，人是道德的生物，可以设定自

己的目标 [26]。基于康德哲学思想，有人认为如果嵌

合体形成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或者最低程度的自

我意识能力，便赋予该生物人性尊严，因此对其进

行研究则侵犯人性尊严 [27]。基于此，创造具有人类

认知能力或意识的嵌合体生物研究则可能损害人

性尊严，相关研究应明确排除此类后果，且不应将

其作为明确的科研目标 [11]。

对于人-动物嵌合体胚胎研究，认为其侵犯人

性尊严者，前提假设是人的细胞具有人性尊严。然

而，康德所理解的人性尊严的主体是人，而非人类

细胞或者人类胚胎。即使伦理地位远高于人类细

胞的人类胚胎，其虽然具有发展出与人性尊严相关

特征的潜力，但也并不能先验地赋予它们能够被侵

犯的人性尊严[5]，更无论人类细胞。另外，认为人类

细胞与动物胚胎在体外嵌合会侵犯人性尊严的观

点，是把人性尊严看作一种外在属性，人性尊严会

因为人类细胞被操作而有所损害。然而，不管人性

尊严概念来源于何种宗教和文化传统，其应当被理

解为人的内在属性，而非外在属性。人性尊严只会

因为人类本身被直接侵害而减损[24]。甚至有部分

伦理学家认为人性尊严的概念太过模糊，人们究竟

应当如何理解这一抽象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因此在

分析嵌合体伦理问题之中并不将人性尊严作为其

论点。由此观之，笼统地认为人-动物嵌合体研究

会侵犯人性尊严的观点则是不恰当的。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人-动物嵌合体胚

胎植入人体的生殖系统中，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

相当于将动物的胚胎植入女性身体内。美国国立

卫生院人类胚胎研究组就认为，将人-动物嵌合体

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内在伦理上不可接受，因为这

会触犯“关于个体化和个人身份的崇高信仰”[28]。

2.6 滑坡谬误

部分利用滑坡谬误反对人-动物嵌合体研究

的人认为，一旦允许将人和动物细胞混合制造嵌合

体，那么其他类似的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危害的嵌合

体的合成也不可避免地被放开。这种趋势一旦开

始，就会像球落在滑坡上滑落无止尽。诚然，滑坡

谬误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人们不得不谨慎对

待。然而，反对滑坡谬误的学者认为，人-动物嵌

合体研究应该就事论事，不能随意延伸。例如，神

经生物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就指出：“通过强调滑坡

的极端结果，伦理学家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暗示

倘若我们给科学家一英寸的距离，他们会夺取一英

里。”“刚提出人-猩嵌合体的可能性，突然间每个

人都开始害怕让科学家将人类干细胞导入老鼠体

内——即便这些实验可能最终得到治疗帕金森病、

阿兹海默等疾病的方法。”[29]

利用滑坡谬误反对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并非

仅存于该特殊研究领域，而是几乎在生物医学各个

领域均有被提及。例如，人们担忧允许生殖性克隆

会滑向治疗性克隆，担忧允许代孕会导致婴儿商品

化等。需要注意到，滑坡谬误的观点大多缺乏实证

数据支撑，并且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所担忧的滑坡问题[30]。例如，在美国的

一些州，在当地政府强有力的立法监管之下，代孕

合法化并未导致一些伦理学家所担忧的婴儿商品

化问题。

2.7 其他问题

由于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及应用需要使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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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此该研究与其他形式的异种移植一样，可能

引起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医疗资源分配以及疾病

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潜在风险等问题[31]。例如，从

动物福利角度出发，有人担心人类神经细胞可能赋

予动物类似于人的疼痛感知力，从而导致嵌合体生

物形成更大的能力来体验疼痛[22]。部分人还担忧

嵌合体的产生使人类更容易感染原本只针对动物

的疾病。此担忧有合理性，因为接受嵌合体器官移

植的人类宿主的免疫系统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些疾

病，可能特别容易受到伤害[32]。

生命科技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其中所产生

的种种伦理、社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

野。反对人-动物嵌合体的论点部分具有一定的

说服力，部分则存有争议。与此同时，各反对观点

之间并非必然相悖，而是可能相互联系或交叉的。

无论是出于某一或某些论点，该研究领域毫无疑问

存在巨大的伦理、社会争议，可能导致伦理、法律和

社会等多维风险，业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

逐渐调整其立法及政策，以严格规制该研究领域。

基于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科学医学价值，笔者认

为在中国应当允许该研究，但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

监管框架，并遵守伦理规范。下文将针对人-动物

嵌合体研究可能产生的风险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建议，以期为生命科技的伦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3 生命科技伦理治理策略建议

当前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生命

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在干细胞、基因编辑等新兴研究

领域的突破，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治理工作发挥更大

作用被寄予厚望。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意义重大

且其应用前景广泛。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大力度促

进该研究领域发展争夺国际战略技术高地；另一方

面，在当下各国科技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在中国

生命科技发展模式及科技治理机制正处转型的关

键时期，应抓住生命科技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客观

认识人-动物嵌合体研究的科学客观规律与基本

事实，意识到该研究领域存在的伦理、社会争议以

及对该领域伦理治理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切实加

强该领域的伦理治理，为造福人类的科学研究保驾

护航。

3.1 法律与伦理规范层面

诚然，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只是生命科技中极

具伦理、社会争议的领域之一，应尽可能避免为某

一新的研究类型或领域制定新的法律、伦理框架或

规则，而是最好使用现有监管框架，尽量以类似方

式处理类似研究 [17]。然而针对人-动物嵌合体研

究，目前中国尚未形成明确的立法监管架构，没有

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规制，相关规定散见于少数规范

性法律文件中。除了2003年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

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及原卫生部修订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规范》两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能够找到与

该研究直接相关的规定以外，再无其他法律或伦理

规范文件规制该研究领域。况且，现有规制文件不

够明晰，在执行时无法发挥效力，因而导致在该研

究领域监管部门无法可依，监管工作形同虚设，科

研人员也不能知晓具体的研究边界。可以说，中国

在人-动物嵌合体研究领域法律、伦理规范阙如。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加强该研究领域的法律、

伦理规范制定工作，明确人-动物嵌合体领域的研

究边界。基于对伦理、社会争议的分析，人-动物

嵌合体研究应当遵循互惠、尊重自主、相称性、公平

公正以及可持续性等原则[11]。国家需建立一个独

立的监管机构，以更严格地审查和监测在国内进行

的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活动。该机构应衔接国家

科技伦理委员会，确定出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中不

同伦理、社会风险的研究类型，对生命科技领域的

伦理问题按其风险大小分级管理。针对人-动物

嵌合体胚胎研究的规制应相对宽松，而制造人-动
物嵌合体生物的研究，则应当施加更严格的立法、

伦理监管。两类重要特殊类型在法律和伦理规范

中应当高度重视：神经系统的嵌合和生殖系的嵌

合，即通过人类全能或者多能细胞与动物宿主进行

融合以实现中枢神经系统或生殖系的嵌合的研究，

尤其是应谨慎对待此类嵌合体生物的产生。具有

产生人类配子潜能的嵌合体生物之间以及与其他

动物之间的交配而繁衍的研究[33]，有鉴于敏感的伦

理问题，法律规范应明确禁止。此外，人-动物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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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胚胎不应植入人类子宫；即使是允许人-动物

嵌合体胚胎被植入动物体内，也应当考量相关动物

的类型、胚胎发育阶段、人类细胞的类型以及人和

动物细胞的比例等要素。

中国还应加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相关立法和

监管工作。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中尤其是所创造

出的嵌合体生物相关研究，必然会落入现有的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的监管框架之中。现有的监管制度

基本可以解决嵌合体技术相关的实验动物福利伦

理问题。然而，中国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相关法律

法规更多的还是原则性规定，符合操作层面的伦理

规范细则仍有待完善，以便能切实指导伦理审查监

督工作。

3.2 审查与监督管理层面

嵌合体领域发展迅速，加之不同类型研究的相

关伦理、社会争议有所差异，因此个案分析、与时俱

进的灵活务实的治理策略更为适宜。监管机构需

要根据具体的研究方案分析其必要性和科学性，充

分考量其中的伦理问题、风险和潜在收益。同时应

明确区分动物实验与涉及人生物材料的科学研究

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实验，不能一概而论。

人-动物嵌合体研究则应当由涉及人的生命

科学与医学伦理委员会和动物伦理委员会协同审

查，并应当由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科学家、伦

理学家和法律人士配合完成。在审查和监管过程

中，除法律明确禁止的研究之外，监管部门以及伦

理委员会应当特别审查和监控将人类全能或多能

干细胞引入动物胚泡或其他初级胚胎阶段时，可能

创造出具有人类认知能力或意识的嵌合体生物的

情况，尤其是嵌合体发生在灵长类动物相近种属

时[33]。研究人员应当在研究方案中明确提出一些

可能的技术措施，例如防止人类细胞进入嵌合体生

物的神经系统而最终造成令人担忧的认知能力的

改变；采取一定预防措施防止可能产生人类配子的

嵌合体生物交配产生后代；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因

人-动物嵌合体的应用而导致的动物源疾病感染

人类。

3.3 公众探讨与科学传播层面

政府、科学共同体有必要紧跟前沿科技发展，

在人-动物嵌合体研究领域甚至更广泛的生命科

技领域就其科学、医学价值以及潜在的伦理、社会

问题与公众沟通，以争取公众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解

和支持。在何种程度上允许人-动物大脑神经系

统嵌合以及生殖系嵌合的研究，需要充分的公众探

讨，必要时可以进行公众咨询，以查明并解决公众

的关切与担忧。例如，至少在人们充分认识到具有

一定人类认知能力的嵌合体生物的伦理地位之前，

在没有很强的科学价值和潜在的医学效益的情况

下，应当尽量避免将人类干细胞嵌入嵌合体生物的

大脑神经中。

此外，还需要高度警惕嵌合体研究被“妖魔

化”，正面引导媒体宣传当前科学研究进展。由于

该研究领域对于公众而言相距甚远，很多公众尚不

明白嵌合体研究具体是什么且意味着什么，而且相

关伦理、社会争议极具迷惑性。鉴于此，政府相关

部门可以组织专家论证，并引导社会媒体正面宣传

科学研究进展，积极探讨伦理、社会问题。在宣传

方面，就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临床应用、产业发展

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应统筹考量，一体化布局，使

科学界与大众之间的信息沟通顺畅，防止少数媒体

为吸人眼球将嵌合体研究与“食人”“兽交”等猎奇

信息联系起来，引起公众厌恶与反感，从而阻碍生

命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4 结论

以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车轮滚

滚向前，生命科技在其具体类型、表现形式上不断

丰富和复杂，随之相伴的伦理、社会问题也日趋凸

显，愈发挑战着人们传统的固有价值观念、社会秩

序与法律秩序。人-动物嵌合体研究是生命科技

中极具代表性的争议领域之一。可以说，其所引发

的伦理、社会、政策和法律话题才刚刚开始，该生命

科技研究领域也正处于萌芽阶段，不应简单地允许

或禁止一切嵌合体研究，应密切关注潜在伦理、社

会风险并采取适应性调整治理策略，发展与治理并

重，充分权衡收益与潜在风险，推动相关法律、伦理

规范的制定，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工作，积极引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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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探讨和科学传播，最终形成法治化、监管常态化，

以伦理为先导和以法律为主导的科技治理体系。

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利用生命科技的成果服务

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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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issues and governanc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n human-animal chimeras

AbstractAbstract As an emerging biotechnology, the study of human-animal chimera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re are huge
ethical and social controversies which br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legal rules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sed on the undeniable benefits of research on human-animal chimeras and its potential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as well as issues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types of research, we should not simply allow or prohibit all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but rather adopt the adaptive and flexibl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close monitoring and case by case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governance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w and ethical norms, review and supervision, public
debates and scientific dissemination, so a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bio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thical restrictions and
ensur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field.
KeywordsKeywords human-animal chimeras;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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